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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播領域意見 

一、交易部分 

1. 交易完成後，對於外國人/外國法人直接間接持有本國廣電媒體及其通道之

比例合乎既有法制規範。 

2. 本案之交易有益於有線電視面對更多元的影視媒體競爭環境，特別是針對需

要高資本進行線材等硬體汰換的有線電視來說，能夠有效集中資源，具有規

模經濟。且由於光纖汰換已近完成，未來五年內沒有目前可見的重大支出，

業內資本活動不致影響財務。 

3. 買賣契約中應敘明對收視戶既有承諾的保障機制，包括概括承受先前承諾的

範圍 

 

二、經營部分 

1. 有關公共利益的說明，較為抽象模糊，未能說明具體作法。公用頻道是既有

法規的規範，雖然是明確作法，但業者並沒有提出更積極鼓勵民眾使用公共

頻道的做法，也沒有說明發展經費具體安排。當公用頻道缺乏社區內容投入

時，業者如何鼓勵社區創造內容，以便近用公用頻道？ 

2. 應該建立地區性有線電視業者兔書的媒體素養回饋機制。例如，需考慮業務

地理範圍內的中小學媒體素養透過業者取得合法教學素材等；或資助支應與

有線電視系統經營有關之媒體素養研發項目等實質作法。 

3. 除了光纖等硬體設備線材的提升外，有關收視戶（在保護個資的前提下）使

用資料之蒐集，應發展具體策略。且最好能以大數據分析為藍圖，建立較為

長期的使用者資料，以提供學術研究或規管單位所需之原始資料。 

4. 本案業者雖無經營頻道，但仍掌握通路，應具體敘明頻道分配辦法，以避免

壟斷或限制言論之慮。 

 

 


